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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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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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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董事會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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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泉先生、李大開先生及方紅衞先生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江奎先生、楊世杭
先生、陳學儉先生、Julius G. Kiss先生及韓小群女士；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劉征先生、李世豪先生、盧毅先生、朱賀華先生、張振華先生及李錄溫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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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33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潍柴动力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18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拟聘请的 201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名称变更的

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近日收到山东和信会计

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《关于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

所转制为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有关事项的函》，

主要内容如下： 

根据《财政部、工商总局关于印发<财政部、工商总局关于推动

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>的通

知》（财会[2010]12号）的规定，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

所实施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，转制工作现已全面完成。转

制完成后，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为：“山东

和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”，注册地址及经营范围保持不

变。根据财政部、证监会、国资委《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

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》（财会

[2012]17号）的规定，转制完成后的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

原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合同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，不视为更

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，上市公司和中央企业不需要召开股东

（大）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。 



 2

故公司拟聘请的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仅因转制事宜

名称由“山东正源和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”变更为“山东和信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”。此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

更换拟聘201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机构的事项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


